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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20-40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9月 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9 月 8日下午 16:30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 8号公司 201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经与会董事共同推荐，会议由周忠国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忠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张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召集人：郑晓东先生 

委员：郑晓东先生、辛阳先生、邓川先生、周忠国先生、楼水勇先生、王欣先生 

2）、战略委员会 

委员会召集人：辛阳先生 

委员：辛阳先生、邓川先生、郑晓东先生、周忠国先生、李振先生、张晓川先生 

3）、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召集人：邓川先生 

委员：邓川先生、辛阳先生、郑晓东先生、周忠国先生、楼水勇先生、唐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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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晓川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小鹏先生、任勃先生、陈宗潮先生、宋钢先生、袁建国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任勃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陈宗潮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费林深先生为公

司总工程师，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宗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杨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宗潮 杨欢 

联系电话 0756- 8682893 0756- 8682893 

传真号码 0756-8682166 0756-8682166 

电子邮箱 eastcompeace@eastcompeace.com eastcompeace@eastcompeace.com 

联系地址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 8号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 8号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毕岗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 1-6 项议案人员简历附后。 

7、审议通过《关于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43）详见 2020 年 9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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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九月九日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周忠国先生，1967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员。现任东信和平董

事长、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杭

州东方通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普天轨道

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邮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政协珠海市第九

届委员会委员、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珠海市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曾

任杭州通信设备厂手机部总经理助理、杭州大通通信部件厂厂长、东信和平总经理等职。 

周忠国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675,578股，其在公司控股股东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任职，除此之外与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周忠国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张晓川先生，1970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员。现任东信和

平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新加坡）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任城联数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

企管部主任、下属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东信和平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常务副总裁

等职。 

张晓川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71,237股，其在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

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除此之外与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张晓川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楼水勇先生，1975 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董事、普天东方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董事、杭州东方通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东信北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广州邮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东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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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杭州东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东信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杭州东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东方通信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

市西湖区人大代表、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业务主管、财务部业务经理、财务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等职务。 

截至目前，楼水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公司控股股东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任职，除此之外与本公司的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楼水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李振先生，1970 年生，工学博士。现任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科

技部总经理、战略发展处处长（兼）。曾任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科技部

副总经理、战略发展处处长（兼），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部副总经

理、副总经理等职。 

截至目前，李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任职，除此之外与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李振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5、王欣先生，1967 年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北

京世纪鹏信管理咨询合伙人。曾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彼得•德鲁克管理学

院院长，还曾在在 IBM（中国）公司和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担任过管理职务。 

截至目前，王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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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王欣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唐亮先生，1984 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苏州大学。现任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市正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唐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唐亮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邓川先生，1973 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计学专业博士、教授，浙江省十三

五特色专业“审计学”专业负责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硕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浙江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治理指导委员会委员。目前同时还兼任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邓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邓川先生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邓川先生已取得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郑晓东先生，1978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英国南安

普顿大学海商法硕士学位，执业律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职于英国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浙江

天册律师事务所，曾任河北银行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郑晓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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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

所列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

郑晓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郑晓东先生已取得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9、辛阳先生，1977 年出生，中共党员，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教授。现任公

司独立董事、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南京安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北

京邮电大学讲师、副教授，北京安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宝威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专长于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的研究。 

截至目前，辛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列

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查询核实，辛

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辛阳先生已取得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10、黄小鹏先生，1973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东信和平副总经

理兼流程与信息化部总经理、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城联数据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东方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工程师，东信和平研发部经理、研发中心主任等职。 

黄小鹏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52,1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

核实，黄小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任勃先生，1970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东信和平副总经理兼财务

总监、东信和平（印度）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

智能卡（孟加拉国）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包装

进出口浙江公司财务部，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师，东信和平财务部副

经理、总经理等职。 

任勃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42,35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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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核

实，任勃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陈宗潮先生，1973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东信和平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董事长、东信和平智能

卡（孟加拉国）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东信和平（印度）

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东信和平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等职。 

陈宗潮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202,8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

核实，陈宗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宋钢先生，1968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东信和平副总经理兼国

际部总经理、东信和平智能卡（孟加拉）有限公司董事长、东信和平（印度）有限公司

董事长、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董事，曾任珠海市金邦达保密卡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邦达宝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珠海经济特区中安集团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企

业管理部副经理、下属制药公司总经理等职。 

宋钢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91,34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核

实，宋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袁建国先生，1962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东信和平副总经理、城联数据有限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宁波网通信息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宁波市民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投资公司总经理、集团总经济师、副总裁等职。 

袁建国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22,24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

核实，袁建国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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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费林深先生，1967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东信和平总工程师，曾

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卡事业部研发部

经理、东信和平研发部经理、技术拓展部总经理、技术总监等职。 

截至目前，费林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

核实，费林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6、毕岗先生，1962 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内部审计

部总经理，曾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毕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核

实，毕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7、杨欢女士，1986 年生，中共党员，金融学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曾先后在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主管职务。2013 年 12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截至目前，杨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查询核

实，杨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